花蓮縣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獎勵金申請表
	公司(機構)勞保證號
	
	
	
	
	
	
	
	
	填表日期
	    年月日

	機構全銜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填表人姓名
	
	電話
	

	設立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里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里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請時程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員工(公)勞保總人數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進用身心障
礙者總人數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申 請 獎 勵 金 之 身心 障 礙 者 人 數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負責人簽章：
　　　　　　　　　　　　公司（機構）印信：


	說明：

    一、私立機構申請本獎勵金，應於進用日起滿六個月後，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申請最長六個月之獎勵金：
     （一）申請表。

     （二）身心障礙員工薪資表。

     （三）身心障礙證明。
     （四）半年內之身心障礙員工勞保投保明細。
     （五）身心障礙員工薪資清冊影本。

     （六）身心障礙員工出勤紀錄影本。

     （七）本縣之公司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工廠登記證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
           證件影本。

     （八）領據。
     （九）其他經本府指定之相關文件。

      前項申請，採郵寄方式提出者，以郵戳為準；採郵寄以外方式提出者，以送達本
      處為準。

二、相關影本均需註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公司印信及負責人章。
                                                        收件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本公司（機構）申請「花蓮縣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獎勵金」所進用之人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則不得申報計入獎勵人數，特此切結。

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機構負責人、訓練學員。

二、同一事件已獲其他促進就業之獎勵、津貼或補助者。

三、進用之身心障礙者同一期間已獲本縣創業補助者。

四、進用之身心障礙者同一期間受僱於他機構，並計入他機構獎勵人數者。

五、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等勞動相關法令進用者。

六、僱用滿三年以上之身心障礙者。
                               負責人簽章：

　　　　　　　　　　　　                         
                                   公司（機構）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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